
2007年第 138號法律公告

《〈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〉(生效日期)公告》

現根據《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》(2007年第 4號)第 1(2)條，指定 2007年
7月 1日為該條例 (該條例第 1及 15條除外)開始實施的日期。

保安局局長
李少光

2007年 6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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